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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苏 04 清申 2 号

申请人：刘锡恩，男，1959 年生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

通行证号码 H0*******，住北京市**区***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丁烽，江苏派腾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常州市新东方电缆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 91**************9C，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**区

***。

诉讼代表人：姚某坤,该公司清算组负责人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潘律，北京德恒（常州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陈方圆，江苏漫修（常州）律师事务

所律师。

申请人刘锡恩以被申请人常州市新东方电缆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新东方公司）已经营期限届满并进入自行清算程

序，但因清算组组长姚某坤实际控制清算组日常及决策、并

与作为清算组副组长的刘锡恩长期存在经营管理、清算处理

等深刻矛盾且无法调和、自行清算已出现僵局为由，向本院

申请对新东方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



- 2 -

庭进行了审查。本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
本院查明，新东方公司设立于 1999 年 6 月 17 日，登

记机关为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注册资本 11000 万元，

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台港澳与境内合资），股东为姚

某坤、刘锡恩、常州市超高投资有限公司、常州市同惠机械

科技有限公司、郑某锦、赵某琴、电能（北京）实业开发有

限公司、深圳市百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、杨某妹、北京金泰

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、杨某娣、梁某华、杨某贤、陈某友、

胡某杰、曹某华、吴某、路某娟、屠某成、杨某玉、邓某、

赵某明、徐某飞、邓某英、陈某连、赵某洪、陈某达、李某

选。经营范围：从事用于电力、电气装备、轨道交通和通信

机站的电线电缆，电缆组件及附件，电缆盘具的设计、生产

和服务，销售自产产品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营业期限为 1999 年 6 月 17 日

至 2017 年 11 月 28 日。

2017 年 11 月 28 日，新东方公司召开董事会决定进入

自行清算程序，并通过了《关于同意企业解散（经营期限届

满）自行清算并成立企业清算小组的议案》《关于董事会提

名企业清算小组组成人员名单的议案》等决议，确定由公司

董事会成员、职工代表、法律中介机构和财务中介机构共同

组成清算组，姚某坤担任清算组组长，刘锡恩担任清算组副

组长。除刘锡恩以外，其他董事会成员均表决同意上述议案。

2019 年 9 月 8 日，新东方公司清算组作出《关于新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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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公司解散清算情况的报告》。报告内容显示，清算组根据

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的审计

结论，对新东方公司的账面资产和负债进行了清查，见物盘

物逐一登记造册，委托常州中南汇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除

已列入政府收储拆迁范围外的公司资产进行了评估，委托江

苏中天资产拍卖有限公司对存货、机器设备等公司资产进行

了拍卖，对应收款项进行了清收，并对税款、职工经济补偿

金、银行借款、未付股利及经营债务等进行了清偿；由于涉

及到外方股东的起讼案件，清算工作于 2019 年 3 月中止；

清算中止时还存在部分未了清算事项，具体包括剩余资产处

置（商标权的继续变卖、外方股东专用一辆轿车的拍卖处

理）、剩余应收款清收（拆迁补偿款、业务应收款）和剩余

债务清偿（销售佣金、民间借款）。

2021 年 12 月 25 日，新东方公司组织召开清算期间第

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，拟表决的决议中载明：自行清算开始

至今，因公司诉讼案件多、举报多、诉讼久拖不决，工商和

税务等结尾工作无法继续，清算工作无法正常开展，在此情

况下同意解散清算组，同时解除与江苏常仁律师事务所签订

的《聘请公司自行清算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书》，解除与常州

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。该决议还就清

算组解散后的对外联系、资料看管、财务维护等各项工作进

行了安排。该决议最终仅有姚某坤、邹某伟两名董事签名。

2022 年 10 月 17 日，新东方公司与姚某坤达成《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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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解协议》一份。协议内容显示，就本院（2022）苏 04 执

304、305 号案件确定的姚某坤应付新东方公司赔偿款合计

8629084.21 元，新东方公司同意姚某坤分期支付；其中姚

某坤自 2022 年至 2031 年共十年期间，于每年 12 月 31 日

前向新东方公司支付 50 万元；姚某坤足额支付上述 500 万

元后，于次年 12 月 31 日前一次性付清余款；如姚某坤未按

该协议约定按期足额支付款项，新东方公司有权申请法院按

原判决结果恢复执行。该协议尾部加盖了新东方公司而非新

东方公司清算组的印章。听证过程中，新东方公司陈述：姚

某坤已按《执行和解协议》的约定向新东方公司支付款项合

计 201 万元。

2025 年 6 月 5 日，新东方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。

另查明，自 2016 年起至自行清算期间，新东方公司与

刘锡恩因公司利益、股东权益、公司决议效力等发生多起纠

纷。自行清算期间，清算组多次召开清算会议，刘锡恩均未

到场签名。刘锡恩还就公司账目、业务费、各类损失追讨、

股东违规出资、召开清算会议等实体及程序性问题多次向清

算组发函要求处理，未得到清算组回复。

听证过程中，新东方公司及姚某坤均陈述：新东方公司

是否进入强制清算程序，由人民法院依法裁定。

本院认为，新东方公司的住所地在本院管辖范围内，且

由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，故本院对本案依法具有

管辖权。新东方公司因经营期限届满开始自行清算，并选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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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生了清算组，实际开展了资产清查、评估拍卖、债务清偿

等清算工作。但因公司主要股东兼清算组组长、副组长的姚

某坤与刘锡恩之间长期存在分歧并引发多起诉讼，导致自行

清算受阻。结合公司以涉及诉讼较多且久拖不决为由决定中

止自行清算但未通过董事会表决、后又与姚某坤达成履行期

超过十年的执行和解协议等情况，以及刘锡恩未正常参与清

算组工作却又屡次向清算组发函提出相关意见等情形，新东

方公司的自行清算已实际停滞并陷入僵局，有严重损害公司

债权人或股东利益的可能性。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，企业应

当清算但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或者成立清算组后不

清算的，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

算组进行清算。成立清算组后不清算的情形，应包括因各种

主客观原因导致清算出现僵局无法顺利清算完毕的情况。刘

锡恩作为新东方公司股东，具备新东方公司利害关系人的身

份。其在新东方公司自行清算出现僵局的情况下，向本院申

请指定清算组对新东方公司进行强制清算，有相应的事实和

法律依据，亦有利于提高新东方公司清算效率，避免因长期

停滞给公司债权人、股东等利害关系人造成不利影响。综上，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六十九条、第七十条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、第二百三十二条、

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刘锡恩对常州市新东方电缆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

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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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　 　王 星

审 判 员　 　戴 强

审 判 员　 　周韵琪

二 ○ 二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

书 记 员　 　陈晓露


